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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果農申請：於年度計畫核定後，

由縣府將可可椰子廢園執行預定目標、

補助標準及作業規範通知各有關鄉鎮市

公所，並由鄉鎮市公所接受農民申請。

請各鄉鎮公所調查有意願辦理廢園之面

積，於9月30日前填報縣府。

二、	申請廢園：果農之土地須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使用種類為「農牧用地」或依都

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

旱地目」等自有或合法承租土地（每筆

0.1公頃以上），其果園正常管理且樹

齡已進入結果期，始予納入。

三、	現地勘查：果農於廢園前，檢附最近

6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向果園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

申請，縣政府於計畫核定後，會同鄉

（鎮、市）公所人員至果園現勘查，經

認定果園正常管理、符合廢園樹種、種

植株數、樹齡及相關規定後納入計畫辦

理。

四、	拍照存證：為便利查核，規定果農須分

別於廢園前之果園、廢園時、廢園完成

後等三階段於同一位置，特地號及姓名

標示拍照。

五、	查核及發放補助金：經鄉（鎮、市）

公所實地勘查可可椰子砍除後，由受理

申請鄉（鎮、市）公所編造可可椰子廢

園補助金申領清冊送縣府審核，經審核

（縣府抽驗）無誤，逕行將廢園補助金

發給鄉（鎮、市）公轉發申請人。

六、	為確認辦理廢園之果園非屬荒廢果園，

果農提出申請後，由縣府會同鄉鎮公所

實地就種植株數（椰子每公頃至少200

株）、植株生育情形確認後始準辦理；

倘若株樹未達標準株數，同意依照實際

株數折算面積核計；惟果園間作其他作

物或果樹僅種植田區四周及果園單位面

積種植株數未達標準株樹之50％者，不

予列入廢園辦理。

七、	果農辦理廢園時，須自椰子樹基部離地

五十公分以下砍除，符合相關規定者得

申請廢園補助金最高每公頃15萬元。 

經過路旁的水族館，是否被那些絢麗

奪目，精心製作的水草造景所吸引？希望

自已家中也能有一座這樣巧奪天工的水中美

景？其實只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在家裏造

一座迷你的水中仙境。讓您一天的辛勞與疲

憊，都隨著水中水草的律動，煙消雲散。

本場近年來進行水生植物種源蒐集，

並嚐試將這些水生植物應用在景觀、居家綠

美化、盆栽與花藝等園藝用途之中，在蒐集

的水生植物之中，發現有不少水生植物頗為

適合全株種植在水中，不但觀賞時間長，也

不用花費許多金錢購買昂貴的設備，可以當

作居家簡易水草缸的優秀材料。

許多民眾反應至水族館購買水草缸

後，大約一個多星期便開始變醜，最後乾脆

將植株清掉只剩空玻璃箱，其實只要選對植

物，不需要昂貴的照明設備與二氧化碳控

制，也可以種出美觀的水草缸。水生植物的

陰性植物像是屬於天南星的大榕、中榕、小

榕以及黃金榕等，在光線不足的室內環境也

可以維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而金魚藻、苦

草等沈水性水生植物，在室內也可維持數週

之久，另外葉色紫紅的紫海棠，耐陰性也非

常強，為非綠色水草的極佳選擇。一般居家

若以管理容易為主要訴求，儘量不要設置大

型水草缸，可選擇一尺半以下的迷你水族箱

或其他玻璃容器來種植，種植種類不需要太

多，可選擇上述的陰性水草搭配造型較佳的

沈木、蛄咾石等景觀資材，底部舖上石英砂

或貝殼砂，就是一個簡單大方，觀賞壽命長

的迷你水草缸。如果要做不同植栽組合搭

配，也可以利用一些陰性水草株高不同及葉

色不同的特性來做搭配。另外，一些瓷器或

可沈入水中塑膠公仔或玩偶，也可以放入水

中來增加觀賞的趣味性。

種植金魚藻等沈水性植物時，儘量不

要種植二種以上，以免造成缸內過於混亂

複雜而降低觀價值，而且在使用沈水性植物

時，要特別留意不要將其任意丟棄在水溝或

河中，以免影響生態環境的平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檳榔對國民健

康、環境整潔及水土保持均有不良影響，該

會為減少檳榔面積，自今（97）年起，積極

輔導檳榔廢園轉作，請已辦理檳榔種植申報

登記且有意願辦理廢園轉作之農民，儘速向

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農委會表示，臺灣檳榔栽培面積

50,553公頃，農戶數約3萬餘戶，主要分布

於屏東、南投、嘉義、花蓮及台東等地區。

由於檳榔對國民健康、環境整潔及水土保持

均有不良影響，因此，該會特訂定「檳榔園

廢園、轉作作業規範」，逐年輔導廢園、轉

作，預定自97年至101年，每年輔導轉作面

積100公頃，102年後每年輔導200公頃。

農委會說明檳榔廢園轉作實施範圍，

以平地及山坡地合法使用之農牧用地，且

為正常管理之檳榔園為限，每1公頃種植株

數須達1,200株；未達前述株數者依實際株

數比率換算。檳榔廢園者，每公頃補助廢園

費15萬元；廢園後辦理轉作者，限轉作無產

銷失衡之虞作物，另補助所需種苗費1/2，

每公頃最高補助5萬元；自然荒廢未砍除者

及97年（含）以後新種植者不予納入計畫補

助。該會並指出，經補助廢園後之同筆土地

5年內不得再種植檳榔。

有意願辦理檳榔廢園之農民，可於每

年1月～9月間攜帶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

謄本向檳榔園所在鄉鎮公所提出申請。

（行政院農委會新聞資料 文號：5206）

【農業法規】　可可椰子廢園作業規範

迷你水草缸　美化環境新選擇

紫海棠具有紫紅色的葉背，顏色十分特殊，且

在水中的耐陰性極佳。

▲

金魚藻與水蘊草等沉水植物適合居家簡易水草

缸使用。

▲

檳榔廢園轉作　每公頃補助廢園費15萬元　請農民踴躍辦




